药品经营许可的设立
一、审批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、《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、《山东省药品零售企业分级分类管理办法》、《山东省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管理办法》、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

二、办理条件

（一）具有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； （二）具有与经营药品相适应的营业场所、设备、仓储设施、卫生环境； （三）具有与所经营药品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人员；（四）具有保证所经营药品质量的规章制度。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三、办理类型：承诺件
四、服务对象：市场主体、法人/其他组织
五、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六、是否收费：否
七、是否存在特别程序：否
八、申报材料
1、药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表；

2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；
3、企业组织机构情况；
4、企业法定代表人、企业负责人、质量负责人学历证明复印件及个人简历；

5、执业药师或药学技术人员资格证书（证明文件）及聘书或任命文件；
6、拟经营药品的范围；
7、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及陈列、仓储的设施设备目录；

8、拟设营业场所及周边卫生环境等情况，营业场所布局图（设置仓库的还需提供仓库平面布局图）及房屋产权或使用权证明；

9、经办人还需提供委托授权书；

10、符合远程审方平台指导原则的材料；
备注：所需复印件均由窗口免费复印。
九、办理方式：
(1)现场办理：临淄区临淄大道971号临淄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审批服务区综合受理窗口。
（2）网上办理：山东省食品药品企业行政许可服务平台
http://124.128.39.251:9080/sdfdaout/
十、办理流程：
申请人提交材料→窗口受理→审核(包括现场勘验)→办结
十一、咨询投诉
咨询电话：0533-7177736
投诉电话：0533-7177777
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